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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或“公

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向包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团”）在内的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不超过十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2,043,254,870股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以下

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其中中远海运集团拟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的50%。2017年10月30日，公司与中

远海运集团签署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规定，中远海运集团参与认购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尚需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公司股东大会、

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

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向包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

运集团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

不超过2,043,254,870股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其中中远海运集团拟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的50%。2017年10月30日，公司与

中远海运集团签署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二）关联关系简要说明 

截至2017年6月30日，中远海运集团通过其全资下属企业中国远

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中远集团”）持有公司45.47%股份，

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中远海运集团参与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 年 2 月 5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628 号 

法定代表人 许立荣 

经营范围 

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自有船舶租赁；船舶、集装箱、钢材销售；海洋工程

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通讯设备销售，信息与

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事船舶、备件相

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股权投资基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 

截至2017年6月30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中

远集团”）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份4,557,594,644股，并间接持有公司

H股股份87,635,0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5.47%；中远海运

集团持有中远集团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公司45.47%股份，为公

司间接控股股东。 

（三）关联方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状况及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

据 



2015年8月，中远集团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海运”）启动实施改革重组；2016年2月，中远海运集团在上海正

式挂牌成立；2016年5月，国务院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中远集团100%权

益和中国海运100%权益无偿划转给中远海运集团，中远集团和中国

海运成为中远海运集团附属全资企业。 

中远海运集团围绕“规模增长、盈利能力、抗周期性和全球公司”

四个战略维度，形成了航运、物流、金融、装备制造、航运服务、社

会化产业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联网+相关业务“6+1”产业集群，

成为以航运、综合物流及相关金融服务为支柱，多产业集群、全球领

先的综合性物流供应链服务集团。 

中远海运集团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合并财务报表数据（经审

计）如下： 

1、2016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并报表 

总资产 65,875,709.18 

总负债 42,046,665.66 

所有者权益 23,829,043.51 

2、2016 年度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 19,759,362.05 

营业总成本 21,658,777.49 

利润总额 1,607,179.71 

净利润 398,750.64 



3、2016 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并报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8,892.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9,988.4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83,862.0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25,917.74 

 

三、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

期首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

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量）且不低于公司发行时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息、除权事项

的，每股净资产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

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后，由董事会及其授

权人士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在发行底价的基础上接受市场询价，根据发行对象申

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中远海运集团不参与市场竞

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

格相同。 

如公司 A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将相应调整。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之

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

布的《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7-069）。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中远海运集团通过中远集团及其全资附属公司持有

公司45.47%的股份，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假设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为2,043,254,870股，中远海运

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数量的50%，则发行前后公司

的股东结构变化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持股 发行后持股 

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中远集团及其

间接全资子公
4,645,229,644 45.47% 4,645,229,644 37.89% 



股东名称 
发行前持股 发行后持股 

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司 Peaktrade 

Investments 

Ltd. 

中远海运集团 - - 1,021,627,435 8.33% 

中远海运集团

直接及间接持

有合计 

4,645,229,644 45.47% 5,666,857,079 46.22% 

其他不超过九

名投资者 
- - 1,021,627,435 8.33% 

其他公众股东 5,571,044,713 54.53% 5,571,044,713 45.44% 

总股本 10,216,274,357 100.00% 12,259,529,227 100.00% 

注：以上测算基于中远海控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股本结构；其他公众股东包

含 A 股及 H 股的公众股东持股数。 

 

基于上述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远海运集团将直接及间

接合计持有公司5,666,857,079股股份，占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的46.22%，仍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集团仍为本公司直接

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布局，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运营运

力 

在集装箱航运业务板块，截至2017年6月30日，中远海控自营集

装箱船队包括342艘集装箱船舶、运力达1,764,565标准箱，船队规模

居世界第四位。同时，持有31艘集装箱船舶订单，合计534,730标准

箱。公司集装箱航运船队在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的267个港口挂靠，

共经营221条国际航线（含国际支线）、39条中国沿海航线及86条珠江

三角洲和长江支线。2017年1-6月，公司完成集装箱货运量9,997,745



万标准箱。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中远海控集装箱运输业务

规模得以增加，有助于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加强公司在“一带一路”

沿线运力布局和对沿线码头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在集装

箱航运市场的竞争力，提升公司话语权，从而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

营运能力和经营业绩。 

（三）进一步优化船型和船龄结构，打造全球领先的集装箱运输

船队 

随着集装箱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大型船舶的规模经济效应凸显，

集装箱船舶“大型化”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本次非公开发

行用于支付 20 艘已在建集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上述船舶预计将于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陆续交付使用。公司已在建集装箱船舶是提升

客户服务能力、丰富服务产品的重要载体，也是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

势、降低生产成本的资源保障，对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具有重要

意义。待全部交付后，可以有效提升公司自有船运力比重，进一步降

低船队平均船龄，优化公司船队布局，改善船舶资产结构。 

（四）本次发行体现集团对公司发展的强力支持 

中远海运集团着力布局航运、物流、金融、装备制造、航运服务、

社会化产业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联网+相关业务“6+1”产业集

群，进一步促进航运要素的整合，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综合物流供应

链服务商。公司系中远海运集团的核心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是集装箱

航运服务供应链的上市平台，中远海运集团出资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积极增持公司股份，体现了中远海运集团对公司发展的强力支持，也



彰显了中远海运集团对公司长远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

议案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公司事前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

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对关

联交易方案的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

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签署的《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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